附件一：特邀参评“创新中国·和谐发展的封面人物(品牌)”回执单
	送评单位
（盖章）
	
	参评人物
	

	
	
	职   务
	

	联系人
	
	职 务
	
	电话/传真
	

	参评奖项

	A:□创新中国·和谐发展的十大影响力人物
□创新中国·和谐发展的十大创新人物
B:□创新中国·和谐发展的十大最具影响力机构
□创新中国·和谐发展的十大最具影响力品牌
□创新中国·和谐发展的十大最具创新力机构
□创新中国·和谐发展的十大最具成长性品牌
□创新中国·和谐发展的诚信品牌
备注：1．A、B可同时选，但只能各选其一；2．请在所选□中划“√”

	宣传展示回报
	A: 1.在《人民日报》、《中国新闻出版报》等8家综合及相关专业平面媒体和网站公布获奖名单；
2.入编《见证——创新中国·和谐发展的封面人物（品牌）展评文献》大型画册并赠送该画册；
3.出席“影响中国论坛”，领取相应奖项；
4.企业的宣传片在“影响中国论坛”背景大屏幕播放;

5.获赠人民大会堂颁奖电视晚会门票3张；
6.成为中国大传播网的会员单位；
7.成为“中国影响力人物（品牌）和谐发展联盟”会员单位等；
（以上各项为组委会统一安排的宣传展示内容）
B：□安排主流报刊专题采访，刊发专访文章； 
□安排强势期刊作封面宣传，并在内页做跨版宣传；
□在组委会官网及合作网站上，做投票专题宣传； 

□在颁奖电视晚会上，播放本单位1分钟左右的宣传片；
□中央电视台播出颁奖晚会时，作为鸣谢单位、支持单位出字幕；
□成为“中国影响力人物（品牌）和谐发展联盟”的理事单位；
□参加“封面人物（品牌）走进知名高校活动”，在知名高校做主题演讲，相关媒体进行新闻报道，展示封面人物（品牌）魅力（时间：9月起至2007年底）；
□参加“和谐中国”主题活动。（）接待联合采访、采风；（）参加爱心手拉手活动；（）参加投融资项目洽谈等。（时间：9月起至2007年底）
备注：A类为统一安排的宣传展示内容，B类由参评者自行选择。


备注：1、本表填妥后，请于2007年8月20日前邮寄或传真回组委会。
2、寄参评人物的简历及相关事迹材料（文字以5000字为宜，图片5-8张，请邮寄和E-mail各一份）。该文、图材料将用于报刊、网络等方面的宣传，请确保其真实性、准确性和生动性。
地址：北京东城区东四南大街85号新闻出版总署北楼315室  邮编：100703

电话：010-6569626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传真：010-65691945

联系人：米迪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-mail:21shjzg@vip.sina.com
